省生态环境厅关于组织征集生态环境科技成果科普化典型案例和优秀

科普作品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征集生态环境科技成果科普化典型案例和优秀科普作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现就做好生态环境科技成果科普化典型案例和优秀科普作品征集工作通知如下：
请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按照《通知》要求，严格把关，积极组织本地区生态环境科技成果科普化典型案例和优秀科普作品报名参赛，于2023年5月24日前扫描二维码（见附件）或登陆http://www.wjx.cn/vm/PpvUmkR.aspx#完成申报。5月31日前，省生态环境厅委托省环境科学学会组织专家对典型案例和科普作品进行遴选和推荐，每类项目推荐不多于5个。生态环境科技成果科普化典型案例和优秀科普作品具体要求见《通知》。
请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精心做好本地区动员工作，加强组织实施，确保活动有效推进。
附件：生态环境部关于征集生态环境科技成果科普化典型案例和优秀科普作品的通知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3年4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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